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中 州 学 刊 Ｊａｎ．，２０２０
第 １ 期（总第 ２７７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

【法学研究】

“能源正义”及其中国化∗

———基于电力法制的分析

王 明 远　 　 　 孙 雪 妍

摘　 要：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先驱的电力市场改革，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

“去监管化”“资产私有化”手段，强化市场在能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电力行业经济效率提升。 随着改革的

深化，市场力量扩张使立法与政策制定以经济效益、财产权保护和法的工具理性为“风向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权利分配不平等、环境与生态成本过大等“市场失灵”问题相继出现。 在此背景下，近期兴起的“能源正义”理论得

到学术界高度认同，它以保护个人权利为价值归宿，公平分配人际间、代际间能源利益和负担，是一种应用于政府

能源决策的分析框架，为电力市场改革提供道德目标和价值理性。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
布以来，我国电力法制的中心思路从高度行政管控逐步向自由市场下的适度监管过渡。 有别于西方国家，我国电

力体制存在的“非正义”现象多是计划经济下政府过度干预所致。 电力法制的发展要兼顾两个面向：确立市场机制

下竞争自由的能源分配制度，对自由主义可能导致的严重不平等进行制度性预防；保障公民能源权利与人们的环

境权益、代际利益，在能源分配中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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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 ３０ 年间，市场自由化成为全球电力改革的

基本趋势。 三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及全球气候变暖等

客观现实引发了人类对能源结构转型及能源可持续

发展等议题的深思：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面临电

力供应安全的挑战，虽然能源供应根源于经济发展，
但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政治威胁、社会动乱甚至恐

怖主义等多重因素使能源供应更为复杂和棘手①；
以尊重个体权利为基础的现代人权观对能源分配的

公平性提出疑问，隐藏在科技文明塑造的繁荣图景

背后的是能源匮乏和分配失衡的真相。②

以资产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电力

市场改革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在英美等工业化

国家，基础设施国有化、供电特许经营、垂直垄断和

发电计划等传统的能源监管手段逐步被以经济效率

和科学技术为中心、倡导市场开放和充分竞争的监

管所取代，能源法学者将这一新的趋势概括为“市
场竞争导向的政府监管”③。 从长期效应来看，开放

的市场有助于引导电力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以及电力

产品与服务的消费两方面的理性投资，最终向消费

者传导福利。④然而，市场手段存在调整失灵的风

险，纯粹经济价值与社会普遍福利之间的矛盾难以

弥合。 电力行业的国家战略性及公共事业属性决定

了适当程度的政策干预和法律保障的必然性，此种

调控手段不能完全以经济效率为导向， 而必须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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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平和公众福利的角度对市场失灵引发的利益失

衡进行纠偏，以达成一种个体权利受到有效保护的

电力市场。
在电力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决策以科技创新与

经济效益为偏好，往往忽视个体权利保障和对政策

正义性的关切。 “能源正义”这一能源法领域的新

兴概念不仅提供了法哲学层面的思考方向，其基本

分析框架和评价指标还可以指导立法者与监管者在

市场规则制定、法律实施、能源类型选择、项目决策

等场景中采取一定行动，将公众普遍接受的正义、平
等价值理念融入决策，进而积极影响个人、企业的能

源生产和消费行为。
“能源正义”的本质是正义特别是“分配正义”

这一古老议题在新兴的能源社会关系领域的应用与

发展。 本文试图探讨的是：“能源正义”的根本价值

立场是什么？ 在其价值维度上构建的政策分析框架

如何指导电力领域的立法与政策制定？ 这一西方舶

来的理论话语，其内涵能否适应我国电力市场改革

的现实土壤？ 回归到规范立场，我国电力领域存在

何种“非正义”现象亟待电力法制⑤介入纠正？

二、“能源正义”的理论根源与体系：西方观点

（一）“能源正义”的理论根源

“能源正义”代表现代能源法制构建中的一种

基本价值立场，它以“正义”原则评价能源政策制

定、能源生产体系、能源消费、能源安全、能源结构转

型中政府决策的正当性。⑥“能源正义”追求能源法

律、政策制定过程中一种普遍的、回归个人权利的

“正义”，强调人类个体是道德、价值、权利与义务的

终极单位，每个人在能源法秩序下享有平等道德地

位和权利义务。⑦

由此可见，“能源正义”与“个人所应得的权利

或利益”紧密相关。 为保证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事

物，需要运用政策或法律的强制力量完成物质财富

及非财产权利的分配，这就涉及历史上不同“分配

正义”观所争论的焦点问题：在分配的依据上，个人

权利、贡献、需求或才干，将何者作为基础最合乎道

德标准和要求？ 在分配的限度上，平均主义、平等主

义与自由主义不仅代表严格程度不同的正义，更暗

示着国家强制力对市场分配的不同干预程度，以何

者作为原则最符合当代正义观的诉求？ 历史上，关
于“分配正义”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最早产生的“分配正义”理论被称为“严格平均

主义” （Ｓｔｒｉｃｔ 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它以最简单的方式理

解分配的正义性，提倡物质财富、负担和社会服务的

平均分配，数量上不均等即可视为非正义。⑧尽管该

主张与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自然法观念

高度契合，颇具道德感召力，但其注定只能存在于一

种理想化的社会蓝图之中而无法充分融入现实生

活。 这是因为，它忽视了个人能力、效率、贡献的差

异性，一味强调财富的平均化。 即使财富的初始分

配达到了平均主义，在人类劳动创造的过程中，仍然

无法避免能者与弱者在消费与积累财富上的差异所

导致的不平均结果。 以时下的观点来看，“严格平

均主义”在道德基础上亦欠缺说服力，它纵容无能

与懒惰，缺乏对劳动的必要激励，客观上只会导致社

会普遍贫穷的后果。⑨

第二种“分配正义”观以平等为价值取向，认为

最理想的分配方式既可以激励社会总体财富增长，
又尊重个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平等权利，
“正义”一词在此等同于权利平等而非数量平均。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理论由罗尔斯在《正义论》中

提出，依其所见，“分配正义”包含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原则的调整对象是公民基本自由权（包括选

举与被选举的自由、集会与言论自由、良知的自由、
个人财产的自由以及免于受到恣意逮捕的自由），
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这一权利，享有最广泛的基本

自由权，其所享有的基本自由权与他人的同类型权

利是相容的。 第二个原则的调整对象是物质及财产

权利、劳动权，它又包含两个子原则：其一，各项职位

及工作机会应当均等地对所有人开放；其二，在不损

害公民基本自由权和公平就业权的前提下，允许以

差别分配调整经济、社会不平等，使社会中的最劣势

公民（“最少受惠者”）受益最大。⑩罗尔斯理论的突

出特点表现在对“最少受惠者”以特殊保护的“差别

原则”上，他主张通过有限的差别待遇纠正因个人

能力、机遇不同而造成的实质不平等，为了改善“最
少受惠者”的经济状况，可以适度牺牲社会总体效

率。 但是，差别分配的目的仅限于将“最少受惠者”
的绝对经济水平提升至其基本人权得以保障的程

度，并不改变个人之间相对的经济地位。不难看

出，追求平等的“分配正义”观更关怀个人生存和发

展的需要，在这一前提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反对以

公共利益为名盲目追求社会生产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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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正义观以自由为核心价值，反对“平均

主义”“平等主义”的根本逻辑，不赞同将实质平等

作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主要目标。 实质平等势必在一

定程度上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人为地追求平等会增

加政府在生产要素流通上的约束条件，降低扩大生

产的动力，最终会导致对多数人更大的不平等。 自

由分配原则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

设之上的。 对于依赖何种力量实现“分配正义”，哈
耶克曾作出经典论述：“市场机制是最自由、最有

效、最公正的，由此产生的财富分配状况无可厚非，
自由必定在许多方面产生不平等。”回到前文提及

的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关系，自由分配正义要求

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和最强意义上的市场。 申言之，
在这种观念下，市场机制被认为是天然正义的。 威

尔·金里卡曾经对自由主义倡导者（如哈耶克、诺
齐克）所持观点的逻辑正当性作出总结。 他指出：
在初始状态下，世上的一切物品都是无主物，而人只

能以自由意志支配自己。 此种条件下，每个人可以

不成比例地对某些物品拥有绝对权利，此种占有若

不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即被视为正义的；一旦私人财

产的所有权被初次确立，就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

由市场来保障交易的进行。 只要财产所有者的初次

取得行为合法，判断“分配正义”的标准就变为转让

行为是否符合市场等价交换原则。 自由主义的最终

目标在于刺激经济效率，实现社会财富总量迅速扩

张；在对个人经济权利的态度上，它更倾向于经济与

价值无涉的立场，体现了一种“患寡而不患不均”的
哲学思路。

能源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首先作为一种商品存

在于市场交易中，同时又对现代社会的福祉至关重

要，能够为人类生命权、健康权、劳动权等基本人权

之实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这一事实不因地域、
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从这一角度理解，
国家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使个人获取能源的

权利得到保障。 有学者这样定义“能源正义”：它旨

在为不同地域的人类个体供应安全的、价格适当的、
可持续利用的能源；每个人享有能源权利的基础在

于，人类个体是人类普遍共同体的成员，不因国籍、
身份、宗教信仰、种族或出生地等的不同而受到不同

的对待。可见，“能源正义”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

实现“分配正义”。
笔者认为，“分配正义”中的“自由”与“平等”、

“市场”与“政府”并非决然对立；“能源正义”理论

是能源市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试图

用“平等正义观”矫正、补充“自由正义观”。 在依赖

市场力量创造社会总体财富达到较高水平之后，市
场自由势必不断加大个体之间的贫富差异，“最少

受惠者”的基本能源权利受到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

下，人们意识到能源市场的角色应当定位为实现政

策目标的工具，是一种手段而非天然的道德目的。
当市场自发调整的结果不符合能源普遍供应和环境

保护等社会性目标时，必须依靠国家进行干预和调

整。 由此，“平等”更有助于解释“能源正义”的重要

道德意义：它强调对个人价值的尊重，考虑每个人的

福利，避免对个人或群体的完全忽略，使纯粹的经济

总量增长让位于机会平等的增长、共享式增长和可

持续的增长，更符合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包容式增长

的基本理念。

（二）“能源正义”的结构框架：“分配正义”“法
律承认”与“程序正义”

１．“分配正义”
如前所述，“分配正义”是“能源正义”的最基本

内容，其调整对象主要是能源利益和负担的分配，如
能源项目的选址及服务分布是否能够公平地覆盖不

同的社会群体，同时关注项目产生的环境负担如何

分配。能源的自然分布存在区域不均衡性，“分配

正义”呼吁通过制定政策来缩小能源富集地区与能

源匮乏地区之间能源获取机会的差异。 在实践层

面，“分配正义”除了评价基础设施建造的选址正当

性，还关注能源产品和能源服务的可获取性。 从消

费者的立场出发，“分配正义”的标准超越简单获取

电力，上升到对消费者能源服务自由选择权的保障。
２．“法律承认”
“能源正义”认为：强调个体的人权与尊严，通

过能源供应促进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经济

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基础权利实现是能源政策与法律

的合法性基础。 “法律承认”解决的是“能源正义”
的本源性问题，即判断一项能源决策是否顾及不同

文化或宗教背景者、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 “法律

承认”特别重视平等参与，不允许以威胁、忽视、曲
解、控制等手段损害弱势群体的参与权。贫困人

口、老年人、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往往在能源决策中

被贴上受教育程度低、非理性、保守主义等歧视性的

标签；政府往往更信赖专家的结论而忽视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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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企业往往依靠经济及科技优势，故意向社会

公众散布误导性信息或迫使公众接受不公平的交易

条件，使弱势群体被迫承担过重的义务。 “法律承

认”是建立在“平等正义观”之上的一个群体识别过

程，即识别“谁”在能源决策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虽然各国宪法没有明确要求立法者给予弱势群体

“特殊优待”，但的确应当关注他们的能源权利，保
证市场竞争不会在事实上加剧公民身份的不平等。
因为“市场遮掩着社会偏见，不但对消费者在市场

中的不平等沉默无语，而且还对其加以强化”。
３．“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作为“能源正义”的第三个框架性

内容，是“分配正义”的实现手段。 “程序正义”的核

心是为能源政策的一切利益相关群体提供平等的程

序保护。 根据 １９９８ 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

的《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

律的公约》（学界通称《奥尔胡斯公约》），缔约方必

须在立法框架内向公众散发环境方面（包括交通、
能源、矿业、农业等领域）的行政措施、环境协议、政
策、立法、计划方案等信息；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相关

项目、计划的透明、公正的框架，并尽力促进公众参

与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规则和法律（其中包

括能源领域的项目和计划）的制定。这些规定被认

为是“能源正义”得以实现的程序基础。 达伦·麦

克利等学者特别强调保障“程序正义”的三种主要

方式。

第一，动员地方参与。 能源项目所在地的居民

是能源决策的直接利益相关人。 以农业为主要生产

方式的居民包括一些原住民，其生产生活极大地依

赖当地的环境和生态系统，贫困程度越高的地区，居
民对能源项目的环境负外部性的承受能力越小。 因

此，必须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以保证当地居民尽早

参与能源决策流程，并使其意见得到合理的反馈与

采纳。 当地居民参与能源决策程序，还可以对专家

的知识提供有效补充：当地居民基于长期的生产经

验，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特性和资源禀赋特征具有高

度敏感性，其经验性的知识往往比一般科学规律和

理论更为实用。 与工业城市中人口的高度流动性不

同，当地居民对世代居住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一种乡

土情结，这使他们成为最关心自然保护的群体。 将

当地居民的知识与经验作为能源决策的考虑因素，
可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逐利性能源政策出现。

第二，从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个层面建

立自下而上的信息公开机制。 “程序正义”的两个

抓手是有效的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很多国家的法

律都将调查公众意见、召开公众座谈会等作为能源

与环境决策的常规程序。 传统的信息公开机制主要

由企业作为信息提供方、公众作为信息获取方。 德

尔玛等学者认为，公开居民能源消费信息有助于加

强能源普遍服务和能源可持续利用：居民可以将其

电力消费习惯反馈给地方电力供应机构；电力监管

机构可以通过智能电表等新设施的普及，收集并公

开居民的能源消费习惯；居民也可以获得区域电力

消耗的日期信息，通过“价格信号”错峰用电，以节

约能源支出。

第三，建立实质公平的代表机制以反映不同群

体的诉求。 公众参与中的代表构成会影响能源决策

结果。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的一项统计，在瑞典、德国和西

班牙，超过 ６４％的能源公司没有女性管理人员；在
世界前 ２５０ 强的能源公司中，董事会席位和高级管

理人员中白人男性的数量超过 ８４％。女性和少数

族裔的观点缺乏表达通道，最终会导致政策的中立

性丧失。 能源决策的正义性并不局限在经济平等这

一个方面。 “程序正义”之所以要求无歧视地保障

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参与权，深层原因在于公民身份

不应因性别、种族、社会阶层等因素而有所差异，这
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它可以保证决策过程的公信力

与合法性，与高质量的决策结果是同等重要的。
（三）“能源正义”的评价指标

有关“能源正义”的学理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
该理论对推进实践发展有重要意义，欧美等地已积

累了相当数量的学术成果。 ２０１７ 年，英国能源研究

委员会（ＵＫ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将“能源正义”
列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基于“正义”内涵的包容

性与价值判断的多样性等特点，对“能源正义”给出

一个精确的、描述性的概念并非易事。
２０１６ 年，本杰明·Ｋ．索瓦库等能源政策专家将

“能源正义”定义为：“一个公正分配能源利益和能

源负担的全球能源系统，以及一种广泛代表民意的、
中立的能源决策机制。”相较于其他观点，该定义

更偏重于建立“能源正义”的核心评价指标，以构建

具有适用性、较强可操作性的决策评价标准，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能源正义”仅限于道德口号的问题。
他们认为“能源正义”包含 ８ 个评价指标，即能源的

３６

“能源正义”及其中国化———基于电力法制的分析



可获取性、价格可支付性、决策程序正当性、政策透

明性及问责制、可持续性、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以及

共同责任。
在法制语境中，抽象的正义并不存在，制度的正

当性取决于被其干预的基本权利的样态。对于由

上述指标组成的评价框架，需通过有针对性的产业

法律和政策，以多元化路径保障个体能源权利的实

现。 具体而言，该框架中每个评价指标所对应的制

度路径如下：“可获取性”通过引导资本投向提高耗

能效率的项目以及升级基础设施而实现；“价格可

支付性”通过对贫困人口、老年人口住宅的取暖和

制冷设备免费改造计划 （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以及对老旧房屋的设备改造而实现；“决策

程序正当性”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及能源项目

信息的免费公开而实现；“政策透明性及问责制”通
过“采掘业透明度计划”，由政府定期向大众公布能

源公司缴纳的能源、资源税费和政府从石油、天然

气、采矿公司收到的所有收入信息，改进能源企业的

信息披露而实现；“可持续性”通过增加零售端电

价、对新能源项目给予补贴以及为后代建立自然资

源基金而实现；“代内公平”通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七）倡导的路径实现；“代际公平”通过激励

环境友好型项目、建立绿色债券市场而实现；“共同

责任”通过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筹集

绿色气候基金而实现。

三、我国电力法制中的“能源正义”

（一）“能源正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中西方电

力市场之差异分析

“每一个具有理论价值的正义范式都建立在一

个共识上：任何一个社会规范理论都存在于特定的

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或全球的经济制

度决定了政策的选择偏好。”一方面，能源贫困、能
源决策机制不民主、环境与生态价值受损等全球性

问题普遍存在，要求能源政策遵循一种普遍性的、无
地域差别的正义观念，保障个体在全球能源秩序中

平等的道德地位和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任何一个

地方性的、国内或国际层面的能源制度都涉及具体

的正义问题，相关决策必须顾及能源类型、地域、社
会制度与经济水平等因素，因而难以构建统一的政

策评价指标。 从这一现实出发，笔者认为“能源正

义”概念应当同时存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宏观

“能源正义”是一种普遍的能源正义观，可从道德标

准、价值目标上为一切能源决策提供引导，解决的是

能源法制的立场判断问题；微观“能源正义”则作为

一种分析工具和决策工具存在，从不同制度路径保

障个体的能源权利，强调正义的规范性表达。 亦即，
“能源正义”的理论根源和结构框架不因国别、地域

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具体评价指标和制度路径需

要从历史的、差异化的视角分别建构，唯有如此，方
能实现该理论之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能源正义”的实现以及能源利益与负担的公

平分配，需要凭借现代能源领域中社会、市场与政府

这三种机制与力量的合理分工和适当配置。 在西方

国家，“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政策渗透到能源领

域，形成了电力市场化改革浪潮。 在电力这一传统

上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行业，“资产私有化” “去监

管化”成了电力市场改革的两大特征。 电力资产私

有化改变了长期存在于电力行业的国有资产垂直一

体化格局及由此引起的高度垄断，是市场机制发挥

作用的前提。 相应地，电力监管的重心从价格管制

转移到竞争秩序维护。 在有效防控企业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前提下，“去监管化”要

求政府尽可能减少市场干预，以最少的行政成本提

升经济效率。 电力监管改革的深层逻辑在于，尽可

能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利用市场的价格信号平衡

供需，激励经济效率最高的投资，同时淘汰过剩产能

和落后技术。
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英美等国家的电力竞争

市场已具相当规模，如竞争性批发市场已占美国电

力供应超过 ６０％的份额，其余由垂直垄断性电力公

司供应的电力中也存在竞争性的第三方新能源供应

商，多数发电商和售电商已经适应不断提升经济效

率、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 然而，市场总是存在失灵

的风险，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下，政府监管名义上

以“提升经济效率、实现公共利益”为基本目标，实
则可能因疏于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而偏离公共利益。
更少的政府干预可以提升私营部门的生产效率，但
往往以牺牲电力行业的长期稳定性、能源的普遍服

务等社会福利为代价。 抽象的公共利益不等同于个

体利益的总和，其承载着公平、正义、和平等价值功

能，在特定情况下致力于遏制自由主义的过分发展

所带来的个人主义等消极影响。弱势群体承受着

较重的经济负担和环境负担，却往往无法享受到能

４６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源发展的经济效益，甚至不能获取充足、透明的信

息，在能源决策中的参与权有时也会被剥夺。 这些

现象使得新自由主义者推崇的“公共利益”难以充

分实现。 在现阶段的西方国家，“能源正义”理论的

首要任务在于保护弱者的权利和机会公平，以“人
本化”思维遏制自由市场的过度膨胀和公共服务的

不当萎缩。
在我国，历次改革并未建立起真正的电力市场；

在价格机制方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的若干意见》（以下称“９ 号文”）发布之前一直采用

发电上网定价方法，由国家发改委会同省级政府主

管部门确定固定的上网电价；在发电数量上，主要

由主管部门采取行政命令手段为燃煤机组分配指定

的发电小时数；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和四大

电力辅业集团均以国有企业形式拥有绝大部分电力

资产。 显然，“资产私有化”“去监管化”这两项西

方电力市场发育的基本特征在我国并未出现。 事实

上，我国电力领域长期留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呈
现出行政高度干预的产业特征，主要表现为“政企

合一、管办不分、垂直一体、垄断经营”；省级政府

的地域保护阻碍了跨省区域市场的发展；电力行

业没有形成多买多卖的竞争性格局等。
电力市场建设是一个渐进、持续的过程。 英美

等国面临的“能源正义”挑战根源于市场过度自由，
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市场化不足

和行政干预带来的“分配正义”问题，核心问题是由

“政府失灵”导致的监管理念偏离、行政干预价格、
政府控制企业、电力监管中的裁量权滥用等。 西方

学者提出的“能源正义”理论意在解决能源法治的

立场判断和价值目标问题，目的在于抑制市场经济

条件下经济理性过度膨胀以致阻碍能源系统发挥增

进社会福利功能的弊端，保障公民通过获得充足、清
洁的能源而维持基本生存条件。 这种理论下宏观意

义的“能源正义”对我国电力市场改革与电力法制

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与传统理论相比，“能源正义”理论的优

越之处在于为长期主导能源决策领域的“成本—效

益分析”提供多元化的新思维，在经济利益与成本

考量之外，将能源开发使用造成的环境负外部性、社
会不公正计入能源成本，将能源服务的社会福利效

应、能源转型的环境效益计入能源效益。 “能源正

义”理论与“环境正义”理论有同样的价值诉求，都

对电力的绿色发展有所助益。
其次，虽然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的基础条件与进

程落后于英美国家，但市场自由化已经成为电力行

业的发展趋势。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

出，要在 ２０２０ 年建成电力现货市场； “９ 号文”也

将坚持市场化改革作为电力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

则。 不难想象，如今英美国家面临的“能源正义”问
题，在我国电力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时也会出现。
以“能源正义”理论的精华来指导我国下一步电力

改革方案，可以起到杜渐防萌的作用。
最后，“能源正义”理论呼吁一种以市场为能源

分配的基础力量，同时优化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

能源决策模型。 就我国而言，政府对能源产业的强

势入侵是改革进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科学有效的

能源监管要求政府行为有法可依且各职权部门的权

责利相统一。 近几年来，我国能源行业要求国家进

行“放管服”改革，即尽量尊重市场规律，减少政府

对能源行业资源配置的干预，并特别强调权力运行

的规范性。 “能源正义”理论框架特别是其中的

“程序正义”部分，提供了一种以程序规范实体权力

的思路，即要求政府将公平程序作为评价其监管绩

效的重要指标之一，并且减少其过度干预市场和滥

用行政裁量权的行为。 在我国“大政府、小市场、小
社会”的能源产业格局下，上述理论特别有利于强

化政府责任。
当然，价值目标可以赋予“能源正义”正当性和

实质理性，却不是“能源正义”规范性的直接表达，
只有将“能源正义”的价值目标落实为调整社会关

系，规定公民、企业和政府机构之权利（力）、义务的

能源法律与政策，“能源正义”理论才具备法规范的

一般形态及相应的工具价值。 考虑到英美国家政治

体制、市场成熟度、现实问题与我国存在高度的差异

性，微观层面的“能源正义” （即“能源正义”的评价

指标和制度路径）不适宜直接指导我国电力立法与

政策制定。 下文结合我国电力行业的现状，厘清我

国电力法制背景下“能源正义”的核心内涵，探究

“能源正义”理论的本土化路径。
（二）我国电力法制中“能源正义”的内涵

１．“分配正义”之一：适度市场化

“９ 号文”是当前我国电力改革的核心指导文

件，它要求改革必须遵循五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安

全可靠、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保障民生、坚持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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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坚持科学监管”。 该文件重启了电力改革，
其核心措施是：通过电价改革带动电力市场化，上网

电价和销售电价由市场自主调节，输电电价和配电

电价由国家独立核算确定。 电力市场改革工作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推进“直接交易”试点，实施

发电厂与需求体之间通过中长期合同直接竞价交

易；二是逐步放开售电市场，允许所有符合准入条件

的企业开展售电业务，构建多元化售电主体；三是压

缩主管部门对发电机组运行时间的分配，逐步放开

发电计划。
发达国家电力市场的成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其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需要吸取的教训。 在

发展中国家，电力资产公有化、垂直一体化降低了市

场效率，但客观来说，其存在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

要性。 国有发电公司及电网公司将其大部分利润上

缴给国家，由垄断经营产生的盈利即可转化为公共

福利而非私人财富；从系统性效率的角度观察，垂直

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可以减少发、输、配、售电环节公

司谈判与合作的成本；建设电力资产需要大量资金

投入，国有企业由于资质与规模上的优势，融资成本

会远低于私人公司，对电价调控的承受能力更佳。
除这些竞争优势以外，囿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规模、
资本市场完善度、电力行业的巨额沉没成本、信息透

明度、区域壁垒等现实问题，电力资产的完全私有化

（即发、输、配、售电环节全部向市场开放，放弃零售

电价管制）会遇到巨大的经济与政治挑战，因此，适
度市场化路径更利于实现“能源正义”中的“分配正

义”，路径设计应该围绕下述重点展开。
第一，实行发电与输电分离，组建独立的电力交

易机构。 在“９ 号文”的配套文件《关于电力交易机

构组建和规范运行的实施意见》中，交易机构的基

本职能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在政府监管下为市场

主体提供规范、公开、透明的电力交易服务”。 独

立性的交易机构以维护竞争性、中立性和透明化的

电力市场运行为目的，负责电力供需之间的协调，按
照输电、需求的实时波动来平衡系统，在电力现货市

场中发挥核心作用。 在美国，跨州的电力市场以区

域输 电 组 织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ＴＯ）为核心，这些组织拥有电网控制权，按照“输
电开放准入”政策，以一定的输电费率，向发电者提

供无歧视的服务，任何发电商都可以获准输电。
ＲＴＯ 按照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ｇ⁃

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批准的输电价格进行计划、运营

和调度，提供开放式输电服务。 ＲＴＯ 拥有多家买卖

方，可以组织实时市场竞价并接受最低市场报价，即
时开展调度和清算，使电力价格真实反映发电成本，
从而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满足服务需求，传递真实的

价格信号。 独立交易机构的长期价值在于引导理性

投资，将高成本、高排放的过剩产能自然淘汰，并通

过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适当调度，促进能源结构的

优化和转型。电力交易机构的中立性在实现分配

公正中尤为关键。 在匹配交易双方时，该机构不得

对某些资源拥有方提供特殊便利。 ２０１６ 年，我国首

家电力交易机构———北京电力交易中心采用国家电

网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形式组建完成，随后，二十余家

省级电力交易机构相继成立，其中除电网全资子公

司外，还存在少数股份制公司形式的电力交易机

构。为平衡电力交易机构中各市场主体的利益，国
家能源局指导组建了市场管理委员会，作为交易机

构内部制定交易规则的自治性议事协调机构。该

委员会由来自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公司、电网

企业和第三方机构的代表组成，这一机构组成方式

可以确保电力行业各主体的利益在竞争中得到平

衡，对保证电力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和流动性具有突

出意义。

第二，规范售电侧市场。 售电侧开放是指在售

电环节引入竞争，允许所有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开

展售电业务，赋予电力用户自由选择权。 与依托电

网企业或发电企业的售电公司相比，独立售电公司

存在“先天不足”：既不像电网供电公司一样拥有成

熟的服务网络和服务渠道，也不像电厂售电公司一

样具有锁定低价电力的天然优势，因而面临极大的

竞争压力。 我国已有 ３００ 余家独立售电公司注销，
这些企业多为民资背景，另有 ５０ 余家售电公司的营

业执照被吊销。独立售电公司的存在对于丰富服

务品种、构建多元市场、防止垄断损害用户能源服务

选择权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独立售电公司完全

退出市场，售电侧企业事实上形成发、售一体化及

输、配、售一体化两种格局，就会增加垄断的风险。
在发达国家，独立售电公司的经营优势主要在于向

中小用户提供精细化、综合化的电力服务，如为用户

提供个性化套餐式电价、分时段或季节定制电价套

餐，根据用户消费习惯，提供经济分析及节能方案

等，这些对于保证居民以公平、适当价格用电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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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因此，我国政府可以向新生的独立售电企业

提供适当政策扶持，加强监管措施以规范售电市场，
重点着力于防止传统电力企业凭借规模优势，通过

恶意竞争而挤占独立售电企业的生存空间。
２．“分配正义”之二：电力市场生态化

正义的能源政策会合理安排能源结构，控制能

源消耗速度，保证能源永续、稳定、安全供给，满足人

口、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对于不可

再生能源，强调以保存和不耗竭的方式予以利用；对
于可再生能源，强调在保持其最佳可再生能力的前

提下予以利用。 在我国，清洁能源已经进入高速发

展阶段，能源结构总体优化的主要阻力并不是科技

水平滞后，而是可再生能源政策与传统能源体制机

制衔接不畅、全局性能源规划缺失以及政策目标的

定位存在偏差等。 能源政策与环境政策密不可分，
正义的决策会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在我

国电力市场“生态化转型”阶段，有若干具体问题特

别值得关注。
第一，协调能源规划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使二者

合理衔接，重视可再生能源对并网灵活性的需求。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

保障性收购制度”，但在实践中，“弃风弃光”现象造

成大量能源资源浪费。 如 ２０１７ 年我国风电年发电

量 ３０５７ 亿千瓦时，弃风电量 ４１９ 亿千瓦时。“弃风

弃光”现象在我国西北地区尤为严重，２０１７ 年甘肃、
新疆两地的弃风弃光率都超过 ２０％。可再生能源

具有天然不稳定性，风力、日光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及

发电的非持续性，都大大增加了储能和跨区域输送

的难度。 而我国电力现货市场薄弱，对煤电机组发

电小时数均以年度合同形式进行调度，导致调度系

统僵化，很难与新能源上网政策相兼容。
第二，善用价格调节机制，淘汰落后产能。 合理

的电价不仅应当包含企业的生产成本，还应当包含

相应的环境成本。 申言之，符合可持续性要求的能

源政策必须处理电力生产的环境影响。 但是，电力

政策往往是按照用户的偏好架构的，尤其致力于降

低工业终端用户的电价，在产能过剩的现实下，电价

补贴将使电价更加偏离真实成本。 在我国，政府定

价过度补偿了煤电投资，价格机制不利于落后产能

的淘汰。 在未来改革中，应当在电力价格机制中强

化环境因素。
第三，从长期规划的角度制定综合能源规划，从

更为广泛的公众利益层面衡量能源的成本收益水

平，理性考虑各种能源类型是否符合代内公平、代际

公平的要求。 任何一种能源消耗都不是“免费的午

餐”，一定会带来某种形式的负外部效应，或体现为

环境损害，或体现为人权、发展等方面的社会风险。
如风电场建设会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并造成土地

功能退化、水土流失等损害，其运营过程中会造成噪

声等形式的污染，干扰居民生活和野生物种栖息；核
电站运营隐藏着核泄漏和爆炸的风险，会产生难以

处置的放射性核废料，从而严重威胁人体健康，使人

们承受事故威胁和生态代价。 因此，政策制定者必

须审慎地按照能源的特点，规划能源结构，避免非正

义后果的发生。
３．“程序正义”：监管法制化与监管透明化

电力监管是连接法律、政策与产业运作的纽带。
监管机构承担着日常监管职责，能够把握行业的变

化动向与政策实施中的现实问题。 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电力监管机制的缺陷表现在：监管原则与权

力依据模糊；执法手段单一、强制力不足；监管程序

不透明。 英美等国的电力监管规则通常都确立了层

次分明、功能多样的执法手段，根据企业违法的形式

与后果，设置了严格细致的处罚标准，并特别强调监

管行为的程序合法性，防止监管机构滥用行政裁

量权。
现代能源监管以法定化、人本化、柔性化为发展

趋势。 法定化与“能源正义”中“程序正义”的内涵

相似：一切监管流程必须是有法可依的、可预见的、
公开透明的。 我国电力监管的常用手段包括披露典

型问题、约谈监管对象、电力稽查等，执法缺乏统一

的制度性规范，在规则适用上缺乏一致性。 监管机

构“闭门操作”的模式，实质上增加了滥用裁量权的

风险。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监管机构的行为通

常会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 例如，英国燃气和

电力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执法指南为该机构的日常执

法工作提供了详尽的行为准则与程序性规范，其中

的具体法律依据主要包括能源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个方面的法律。在美国，联
邦和各州能源监管机构的权力、职责和执法程序均

受法律规制，相关企业的证据和证词也要受到利益

相关方和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监管机构的决定具

有法律效力，如果企业对监管机构的决定不服，其只

能通过州法院或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一般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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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专业意见的信赖，法院会支持监管机构的决

定，但如果监管机构滥用权力、曲解法律或有执法程

序上的瑕疵，法院则会推翻其决定。 这既保证监管

机构拥有足够的权力、资源以履行职能，又能对监管

机构行使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

监管的柔性化与人本化是对监管者与被监管者

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 传统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

人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柔性化与人本化的监管则

提倡双方之间良性、有效互动。 电网公司、发电厂、
售电商不应该被迫回应监管要求，而应在符合政策

的前提下自发地选择对企业及社会公众有利的行

为。 这从源头上要求政策制定部门了解监管对象的

实际需要，设计激励性的监管措施，对企业符合公共

政策的行为进行实质奖励。 同时，监管是为市场服

务的，从某种角度来说，监管机构提供的并不是“制
裁”，而是“服务”。 现代监管强调在沟通与协调过

程中达成规制目标，赋予执法手段一定的“弹性”与
“柔性”，创新执法手段往往能以最小的执法成本和

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影响最小的方式，达到充分的执

法效果。 如在英国电力监管领域，对于涉嫌存在不

正当竞争、垄断市场、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的企

业，燃气和电力监管委员会常要求其作出经营者承

诺，即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如果被调查企业向监管机

构作出停止、修正或从事特定行为的承诺，并且承诺

内容足以消除相关影响，执法机关即接受承诺并终

止案件调查。上述措施可以迅速解决纠纷，节约大

量执法成本，并且经由执法机构提供的对话平台，使
受损害的消费者、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人可以通过

协商参与到案件的实质决策中，有利于保障救济措

施对各方利益的平衡。

四、结语

“能源正义”理论为能源法制建设提供了人本

化、生态化的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也提供了相应的

评价指标和制度路径，有利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

中保证能源产业创造的社会福利普遍化。 我国电力

市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政策与法律导向对于

改革成果事关重大。 公正分配电力改革的利益与负

担，保障不同社会群体的基本能源权利，创造公民平

等参与能源决策的程序，是“能源正义”的核心内

涵，也是我国电力立法、政策制定中必须着力改进和

加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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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上卷），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０２ 页。 Ｇａｇｏｎ Ｌ．，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Ｃ．， Ｕｃｈｉｙａｍａ
Ｙ．．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２００１，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９３， ２０１６．参见阳芳：《五种分

配公正观及其当代价值》，《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 
Ｋｉｒｓｔｅｎ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Ｄａｒｒｅｎ ＭｃＣａｕｌｅｙ，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Ｈｅｆｆｒｏｎ， ｅｔ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ｕｓ⁃
ｔｉｃｅ：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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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ｃｒａｃｙ，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１４， １９８８．参见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奥尔胡斯公约执行指南》 （第 ２ 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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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ｙ， Ｎｏ．２， ２０１３．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
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ｏ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ｔｏ＿ｂｏａｒｄｓ＿ａｎｄ＿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ｌａｗ＿２２－

０７－１４＿ 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Ｋ． Ｓｏｖａｃｏｏｌ，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Ｊ． Ｈｅｆｆｒｏｎ， Ｄａｒｒｅｎ
ＭｃＣａｕｌｅｙ，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Ｇｏｌｄｔｈａｕ．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Ｒｅｆｒａｍｅｄ ａ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Ｖｏｌ．１， ２０１６．参见王锴：《合宪性、
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和联系》，《中国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七）即“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它倡导国家

通过投资可再生能源，优化节能实践，采用清洁能源技术和基础设

施；企业使用和进一步开发电力和生物能源的水力来源；投资者更多

地投资于可持续能源服务，将来自多元供应商基组的新技术快速投

放市场；个人采取低碳、低耗能的生活方式。 Ｙｏｕｎｇ， Ｉ．Ｍ．．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７５．
参见梁上上：《公共利益与利益衡量》，《政法论坛》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

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 号）。 《电力体制改革方案》 （国发〔２００２〕 ５
号）发布后，原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重组成 １１ 家公司，包括两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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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企业（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和五大发电集团（国电集团、
华电集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２０１７ 年，国电

集团与神华集团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集团。 参见沙亦强：《电力

改革要处理好五大关系———访国家电监会办公厅副主任兼研究室主

任俞燕山》，《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２００７ 年第 ８ 期。 《东北电改启

动艰难：省间地方保护主义壁垒需打破》，新浪财经网，ｈｔｔｐ： ／ ／ ｆｉ⁃
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ｃｈｉｎａ ／ ｄｆｊｊ ／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 １８４２２２８７４９７８．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 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电力发展

“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参见国家能源局：《能源行业

深入推进依法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能发法改〔２０１９〕５ 号）。 
参见徐小东、凡鹏飞：《电力交易机构将是推动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

的重要标志———解读〈关于电力交易机构组建和规范运行的实施意

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ｃｆｂ ／ ｊｄ ／
２０１５１２ ／ ｔ２０１５１２２５＿７６８６９４．ｈｔｍｌ，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美国电力

市场发展史观〈基本规则〉》，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ｃ．ｏｒｇ．ｃｎ ／ ｇｕｏｊｉｄｉａｎｌｉ ／ ２０１７－０１－１７ ／ １６３８５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重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成

立，其股权结构中引入了电网外的第三方机构，是国家电网经营区域

内第一家股份制电力交易中心。 市场管理委员会是北京电力交易

中心的市场主体按类别推荐代表组成的自治性议事协调机构，在制

定交易规则等方面发挥作用。 其中，发电方代表 １２ 位，由四川、山
西、内蒙古等主要送电省（区）政府电力主管部门各推荐电力企业代

表 １ 位，五大发电企业及主要参与跨区送电的三峡集团、国投电力集

团、国家能源集团、华润集团各推荐代表 １ 位；购电方代表 ７ 位，由江

苏、上海、浙江、山东、湖北、河南、河北等主要受电省（市）政府电力

主管部门各推荐电力企业或用户代表 １ 位；电网企业代表 ５ 位；第三

方代表 ５ 位。 市场管理委员会实行按市场主体类别投票表决等议事

规则。 《关于电力交易机构组建和规范运行的实施意见》提出：
“为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充分体

现各方意愿，可建立由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售电企业、电力用户等组

成的市场管理委员会。 按类别选派代表组成，负责研究讨论交易机

构章程、交易和运营规则，协调电力市场相关事项等。 市场管理委员

会实行按市场主体类别投票表决等合理议事机制，国家能源局及其

派出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派员参加市场管理委员会有关会议。
市场管理委员会审议结果经审定后执行，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

和政府有关部门可以行使否决权。”《大批售电公司黯然离场，留
下的该如何前行》，能源新闻网，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０４９３５２６３３１４１０９１２０＆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ｐｃ，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７ 年风电并网运行情况》，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０２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６３０９６． ｈｔｍ，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Ｇａ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ｆｇｅｍ．ｇｏｖ．ｕｋ ／ ｏｆｇｅ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８９７５５ ／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１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
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ｄｆ．参见谢开：《美国电力市场运行与监管实例分析》，中
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４０ 页。 参见焦海涛：《反垄断法承诺制

度的功能解释———从我国的实践案例切入》，《财经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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